




























































































































































































































































 

6-29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2 
桃鶯路

東側 

電力事業 

用地 

(電二) 

(0.3716) 

附帶條件： 

將來改建時

變電所設施

應採屋內式

設計，且基

地周圍鄰接

住宅區部分

應自境界線

向內退縮 5

公尺以上使

得建築，退

縮部分應植

栽喬木予以

綠化。 

電力事業 

用地 

(電二) 

(0.3716) 

原附帶條件規定內容係

屬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

定，本次檢討納入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載

明，俾利後續管制。 

 

43 

變更桃

園市都

市計畫

(第二次

通盤檢

討)案表

六(變更

內容明

細表)編

號第二

案 

住宅區 

(4.7562) 

道路用地 

(0.8374) 

學校用地 

(文小) 

(2.1773) 

綠地用地 

(0.0033)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部

計畫(含配置

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

擬具具體公

平合理之事

業及財務計

畫)。 

住宅區 

(4.7562) 

道路用地 

(0.9928) 

學校用地 

(文小) 

(2.1773) 

綠地用地 

(0.0033) 

附帶條件： 

應擬定細部計

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

用地與擬具具

體公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務計

畫)。 

1.配合 108 年 3 月 6 日

發布實施之「變更桃

園市都市計畫（部分

乙種工業區為住宅

區、公園用地、綠地

用地及道路用地；部

分農業區為住宅區；

部分道路用地修正開

發方式)案」主要計畫

暨擬定細部計畫案，

已將本案部分道路用

地(0.5159 公頃)納入

併同開闢，爰配合調

整整體開發範圍。 

2.考量整體開發範圍為

建國中學東側未開闢

之 20 公尺計畫道路所

區隔，為利未來區內

整體規劃，爰將該計

畫道路納入整體開發

範圍。 

 



 

6-30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4 

景福宮

東側(桃

園大廟

口派出

所) 

商業區 

(0.0148) 

保存區 

(0.0148) 

1.「桃園大廟口派出

所」經市府 106 年 2

月 16 日桃府文資字第

10600204601 號公告

為歷史建築，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39 條規

定，檢討變更為保存

區。 

2.變更範圍包含桃園區

桃園段中南小段 21-

3、21-19、21-28 地

號等 3 筆土地。 

 

45 

桃園國

小東側

(桃園警

察局日

式宿舍

群) 

商業區 

(0.3255) 

保存區 

(0.3255) 

1.「桃園警察局日式宿

舍群」經市府 101 年

8 月 27 日桃府文資字

第 1011061682 號公告

及 104 年 4 月 10 日府

文資字第 1040080506

號更正公告為歷史建

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39 條規定，檢討

變更為保存區。 

2.變更範圍為桃園區桃

園段武陵小段 117-2

地號 1 筆土地。 

 


























































































































































































































































































































































































































